
利息补贴”存款专户，按规定应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政策

性挂帐停息款，一律通过“利息补贴”存款专户逐级下

拨。地方财政部门收到中央财政拨付的停息款后，要按

上述规定的计息办法及时拨付给银行，年终据实清算。

粮食政策性财务挂帐停息款，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

用，任何单位、部门均不得截留和挪作他用。粮食政策

性财务挂帐停息及停息款分年使用情况，由各省（区、

市）财政厅（局）和农业发展银行联合上报中央财政审

批。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另行通知。

五、银行部门收到财政、粮食企业或粮食主管部门

转来的挂帐消化款后，要按挂帐性质及时、如数核减挂

帐专户中有关贷款余额，不得拖延；否则，所影响的利

息由银行部门承担。同时，粮食企业要相应调整有关帐

目，并做好会计核算工作。

六、1991 粮食年度末粮食财务挂帐贷款专户设立

和划转工作，各地必须在 1995 年 12 月底以前完成，并

将设立和划转情况于 1996 年 1 月 15 日前报送财政

部、国家粮食储备局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农业发展银

行审核。

七、各地 1991 粮食年度末粮食政策性财务挂帐、

企业自补挂帐和其他挂帐贷款转入专户后的消化情

况，由省级农业发展银行审核、汇总后逐月报送中国农

业发展银行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审核、汇总后函送财政

部、国家粮食储备局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。具

体报送办法，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会同财政部、国家粮

食储备局另行制定。

八、各地要按本办法的规定，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尽

快制定粮食财务挂帐专户划转实施办法，切实做好

1991 粮食年度末粮食财务挂帐专户划转工作。各地制

定的专户划转办法，务必于 1995 年 12 月底以前报送

财政部、审计署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粮食储备局、中国

农业发展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人

民建设银行备案。

九、银行、粮食企业有关会计处理规定，另行通知。

法规介绍

财政部  国 家税务总局
关于党校所办企业

执行校办企业税收政策的补充通知

财税字〔1995〕93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

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意

见》（中发〔1994〕5号）的精神，现对党校办企业执行有

关校办企业税收政策的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流转税

党校所办企业，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〔1994〕

156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即，党校办企业生产的应

纳税货物，凡用于本校教学科研方面的，免征增值税；

党校办企业凡为本校教学、科研服务所提供的应纳税

劳务（“服务业”税目中的旅店业、饮食业和“娱乐业”税

目除外）可以免征营业税。不是为本校教学、科研服务

的，应当按规定征收营业税。

二、关于企业所得税

党校所办企业，按照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

（94）001号和财税字〔1995〕8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即，党校所办的校办工厂、农场自身从事生产、经营的

所得，以及举办各类进修班、培训班的所得，暂免征收

所得税；对符合免税条件的学校之间的联营企业，从事

上述生产经营所得，也可以暂免征收所得税。

上述所说的党校办企业，是指县级（含县级）以上

党委正式批准成立的党校所办的企业，不包括各企业、

事业单位所办党校和各级党校函授学院所属分院等所

办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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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校所办的第三产业企业，可以享受财政部、国家

税务总局财税字（94）001 号文件中有关三产企业的税

收优惠政策。

本通知自 1995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国家有新规定

时按新规定执行。

1995年 9 月 15 日

法规介绍

财政部

关于企业进出口商品有关外币

费用财务处理的函

财商字〔1995〕62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（加发哈尔滨、长

春、沈阳、西安、南京、成都、武汉、广州市）财政厅（局），

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：

最近，一些外贸企业询问，企业财会制度改革之

后，出口商品销售和进口商品采购中能否继续预提国

外运费、保险费、佣金等外币费用问题。根据《商品流通

企业财务制度》第四十八条、第五十六条规定精神，现

明确如下：

企业出口销售收入一律以离岸价为准，如果出口

合同规定的不是离岸价，在出口商品离岸以后支付的

运费、保险费、佣金，冲减出口销售收入；收到的佣金，

增加出口销售收入。企业进口商品，其国外进价一律以

到岸价为准，如果进口合同价格不是到岸价，在商品到

达目的港口以前由企业以外币支付的运费、保险费、佣

金，加入进价；收到的佣金，冲减进价。

为了完整反映出口商品销售收入和进口商品采购

成本，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，企业对当年已计入销售收

入的出口商品以及已审单付款或先行报关的进口商

品，年末应复核外币费用的收付情况，如有应付未付或

应收未收的国外运费、保险费、佣金，应按前期实际支

付情况预估入帐，调整当年出口商品销售收入或进口

商品采购成本；如无前期实际支付情况，也可按合同规

定或其他合理标准预估入帐。但不得以此任意调整年

度损益。对上年预估的外币费用与实际收付的差额，作

调整以前年度损益处理。

1995 年 12 月 18 日

意见与建议

建议改进票据单

汤红光

笔者在财务大检查中发现：作为原始凭证的发

票、收据、收入凭单、报表、统计表、工资表等票据单

左边需写明的姓名或单位，大部分在装订凭证时，被

封在包角里面了，要看清楚非常困难。因此，建议有

关单位对票据单作些改进。要么把姓名或单位排在

票据单的中间即年、月、日处，把日期排在票据单的

右下角；要么把姓名或单位，年月日都向右边移，把

年月日排在票号下边。  责任编辑  宋军玲

意见与建议
应尽快修订“会计人员工作规则”

曹文进

1984 年 7 月 1 日执行的“会计人员工作规则”

至今已 10多年了。这 10 多年会计工作发生了巨大

变化：重新修订了《会计法》，颁发了会计准则、财务

通则。而相应配套的“会计人员工作规则”没有修订，

给执行上述法规和“规则”本身带来不便乃至困难。

因此，笔者认为应尽快修订颁发新的“会计人员工作

规则”。

责任编辑  宋军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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